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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爭端調解機制
	一、調解原則
	（一）本調解機制僅適用於一方的投資者依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投資協議（以下簡稱本協議）第十九條（香港投資者與內地一方爭端解
	（二）爭端方（即調解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在任何時點可按自願原則選擇是否參與或退出調解。
	（三）調解被申請人，對內地一方而言僅限於實施具體行政行爲的特定部門或機構，對香港一方而言爲本協議第二十條（內地投資者與香港一方爭端解
	（四）調解應按
	（五）本協議生效後，一方應儘快指定其調解機構及調解員，經雙方共同認可後對外公布該調解機構及調解員名單。雙方經協商一致後可調整該調解機構及調解員名單。
	（六）調解機構及其調解員應客觀、公正、公平及合理地依本協議規定處理投資爭端。調解員應具備與調解相關的資質以及跨境或國際貿易投資、法律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二、調解申請條件
	爭端投資者只有在滿足下列條件的情
	（一）該投資者同意按照本協議及本調解機制規定的程序進行調解，
	1.
	2.
	3.
	4.
	（二）在根據本條第（一）款規定遞交訴請提請調解的通知的同時，該投資者已遞交其
	（三）在根據本條第（一）款規定遞交訴請提請調解的通知至少
	（四）針對爭端一方被指違反本協議第十九條（香港投資者與內地一方爭端解
	（五）自該投資者首次知悉，或本應首次知悉聲稱的違反以及該投資者或其涵蓋投資因此而遭致損失或損害之日起，未超過三年期限。但因不可抗力導致的延誤，不計入前述三年期間內。
	三、信息使用和保密
	（一）除所有爭端方另有約定外，調解過程不公開。
	（二）除所有爭端方同意公開的事項及按本調解機制第五條（通報）規定向雙方所作的通報外，受理調解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調解員對投資爭端案件應保守秘密。
	（三）如投資爭端依本調解機制仍無法解
	（四）如一方法律就本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四、調解協議
	（一）所有爭端方經調解達成合意，調解員應根據合意內容製作調解協議，由各爭端方及調解員在調解協議上簽字或蓋章，
	（二）調解協議的爭端解
	1.
	2.
	3.
	（三）投資者可依據投資所在地一方相關規定申請調解協議的執行。
	五、通報
	（一）一方應將本調解機制規定的調解機構的調解規則或其修訂向另一方通報
	（二）雙方在本調解機制規定的調解機構應每年向雙方通報其受理有關本協議的調解工作情



